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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48

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无锡某科技有限公司、白某民等专利权

权属纠纷案

——发明人与主张职务发明单位之间关系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 职务发明 非职务发明 判断标准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诉称：白某民于2011年5月至2012年6月在其公

司任新产品开发总监职务，负责与诉争专利（专利号为20121027630

X.X，名称为“用于销售终端的读出磁头”发明专利）技术有关的研究开

发，完成多项发明专利。白某民任职期间即与案外人策划成立无锡某科

技有限公司，目前任监事。诉争专利与白某民在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所

承担的本职工作相关，同时也属于白某民离职一年内做出的与在原单位

承担的本职工作有关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请求确认诉争专利权

归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判令无锡某科技有限公司、白某民承担本

案维权费用1.5万元。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19）苏05知初

506号民事判决：一、确认诉争专利权归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二、

驳回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无锡某科技有限公司、白某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258号

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知初506号

民事判决；二、驳回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职务发明的认定，应注意：第一，关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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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明规定的前提是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临时工作关系

。职务发明的权属应归于单位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该职务发明的创造

性劳动的支配权属于单位。由此，判断发明人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职务

发明所要求的劳动关系或者临时工作关系的关键，在于单位对发明人的

创造性劳动是否已取得支配权。如果单位与发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

一般的合作关系，发明人并未让渡对自己的劳动支配权，则没有理由将

该不属于单位支配的劳动所创造出的技术成果，归属于该单位。第二

，个人与用人单位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不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

情况下，双方之间形成何种关系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判断发明人与单

位之间工作关系的性质，应当约定优先，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需要

根据双方所实施的实际行为和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具体到本案中，首先，2011年5月至2012年6月期间，白某民与江苏

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工作关系存在双重约定。一是白某民系某大学与

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中的联系人，白某

民作为某大学的代表参与到该大学与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开发合

作项目中；二是白某民个人与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签订有《咨询服

务合同》，基于该咨询服务合同，白某民与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形

成另一工作关系。其次，《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所确定的白某民与

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工作关系，显然不属于职务发明制度的调整范

围，故由《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所建立的白某民与江苏某科技有限

公司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基于该工作关系形成的相关技术成果，不能

成为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以职务发明为由主张诉争专利权属的法律和事

实基础。第三，《咨询服务合同》所约定的白某民的工作内容和性质

，仅是向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培训服务、技术合作和项目申请

的中介服务。第四，根据双方提交相关证据所显示的双方实际实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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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看，不足以认定白某民与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职务发明意

义上的劳动关系或者临时工作关系。综上，白某民与江苏某科技有限公

司之间工作关系的性质应当以约定优先，而根据约定，白某民与江苏某

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职务发明所要求的劳动关系或者临时工作关

系。并且从双方实际所实施的行为来看，也无法得出双方就两者之间的

工作关系已变更为职务发明所要求的劳动关系或者临时工作关系。因此

，江苏某科技有限公司以诉争专利与白某民在其公司所承担的本职工作

相关为由，主张诉争专利系职务发明并要求将权属归于其公司，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

二款所称临时工作单位之间存在工作关系，是认定职务发明的前提，其

判断标准在于单位是否取得了对发明人包括完成涉案发明创造的创造性

劳动在内的劳动支配权。单位与发明人之间仅存在一般的合作关系，单

位并不掌握对发明人的劳动支配权的，该发明人的有关发明创造不属于

职务发明创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12月27日修

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

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2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知初506号民事判决

（2020年6月2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258号民事判决

（2020年12月17日）


